
罗免镇2018年森林火灾应急处置预案

   为进一步提高我镇森林防火应急处置能力，防止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有效降低森林火灾损失，根据《森林防火条例》、《云南省森林消防条例》和《昆明市森林防火规定》，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指导思想

1.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做到常备不懈、处置得当。

3.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就近、就地依靠林区周边干部群众，群防群治。

4.坚持“打早、打小、打了” 的原则，快速反应、及时有效，为扑救工作争取时间、赢得主动。

5.坚持党委领导、部门配合、专群结合，做到现场指挥有序、部门配合有力、后勤保障到位。

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罗免镇森林防火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陈春辉（镇人民政府镇长）

副组长：李海荣（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李  忠（镇武装部部长）

            尚伟祥（镇党政办主任）

李  宁（镇林业站站长）

成  员：黄礼堂（者北村委会主任）
鄢顺忠（高仓村委会主任）

        李加轶（则核村委会主任）

        李正贵（西核村委会主任）

        杨国宏（罗免村委会主任）

        毛艳萍（麦加营村委会主任）

汪  生（糯支村委会主任）

刘郭富（小甸村委会主任）

李自顺（麻地村委会主任）

李  文（石板沟村委会主任）

各站所负责人

工作职责：

1.决定全镇有关森林防火重大事项。

2.协调有关部门。

3.研究扑火措施，统一部署、调度、指挥全镇森林火灾的扑救工作。

（二）镇森林防火办公室

主  任：李  宁

副主任：汤客鲮、各村委会主任

成  员：镇林业站工作人员、林业员、护林员、卡点值守人员、镇民兵应急分队、镇专业扑火队、各村委会半专业扑火队

工作职责：

1.负责处理森林防火日常工作。

2.负责全镇森林防火工作的检查、监督、指导。

3.做好防火器材的储备、维修，加强扑火技能训练。

4.完成扑火救灾任务。

5.及时向上级报告灾情。

6.做好受灾群众思想工作及善后处理工作。

（三）镇防火办设以下工作组

1.火场扑救组

指  挥：李  宁

副指挥：汤客鲮、各村委会书记（主任）

工作职责：

（1）下达指令或分配任务。

（2）组织扑火力量，落实扑火措施。

（3）掌握火情动态，收集火场信息，向上级报告。

（4）开展余火清理，杜绝死灰复燃。

第一组—火情发生村委会

组  长：各村委会书记（主任）

副组长：各村民小组长

成  员：各村委会半专业扑火队

    第二组—镇专业扑火队

    队  长：李  宁

副队长：潘志昆

队  员：镇专业扑火队成员     

第三组—镇民兵应急分队

指  挥：李  忠（13529190089）

副指挥：汤客鲮（13888679365）

一组组长：李加纪  13888722886   

组  员：李  宁  13888112052   钱金发  13888046148

      李  旭  13888421566   秦利忠  13888003045

      潘志坤  13708487375

二组组长：汪  发  13888474068   

     组  员：李元兵  13987694799   王俊卿  13888584996

             李俊斌  13759414499   王永华  15912197367

三组组长：李振宇  13888629777

组  员：石宝胜  13888545486   段少云  13888132598

陈  浩  13629689363   李宏荣  13698735617

杜会明  13577130221

四组组长：吴  玉  13759516940       

组  员：杨志华  13700655800   万进秋  13888947106

段  波  13888039933   张立功  13619617616   

五组组长：关增禄  13888590797      

     组  员：杜  海  13629459581   苏志明  15912514364

             郭建忠  15987148988   朵继周  18288211867

             王国彪  13577145897

六组组长: 尚伟祥  13888608149

     组  员：尹加福  18388054034   李  鹏  13888213000  

代朝俊  15559733034   段  林  13577002910

2.后勤保障组

组  长：尚伟祥（13658887332）

副组长：王国彪（13577145897）

成  员：驻镇所有工作人员

工作职责：

（1）调集人员、车辆、物资、装备。

（2）确保食品、矿泉水等物资技术送达扑火现场。

3.余火清理组

    组  长：各村委会书记（主任）

    副组长：各村民小组长

成  员：各村委会半专业扑火队

工作职责：明火扑灭后，组织人员清理火场、熄灭余火，原则上不得低于24小时，彻底杜绝死灰复燃。

三、预案启动

按照火灾发生的程度分为一般预案和紧急预案，一般预案的启动标准为：火情刚开始，没有形成大面积蔓延，村组简单人力在短时间内有能力将其扑灭。紧急预案的启动标准为：火势较大难以控制、短时间内无法扑灭的；气候条件恶劣、地理环境复杂的；跨境火灾需要支援的。
（一）一般预案的启动

1.启动范围：燃烧时间在30分钟以内，火势可以控制，村委会半专业扑火队、镇专业扑火队可以扑灭。

2.启动程序：

（1）镇防火办接到火情报告便立即通知就近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组织人力实施扑救；

（2）若火势有可能蔓延至其它村（镇），要立即通知其它村（镇）做好相应准备。

（3）镇专业扑火队迅速就位赶扑现场实施扑救；

（4）镇防火办留有专人接听电话，及时把火灾及扑救情况向相关领导报告，同时传达领导批示。

（二）紧急预案的启动
1.启动范围：燃烧时间在30分钟以上，简单人力无法扑灭，火势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的，应起动紧急预案重兵扑救，以及其它情况（如：过境火）。

2.启动程序：

（1）镇防火办接到火情报告便立即通知就近村委会和村民小组长组织人力实施扑救；

（2）镇防火办主任立即向镇长和县防火办报告，有镇长发布命令，镇民兵应急分队、镇专业扑火队迅速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集结赶扑现场；

（3）现场信息员每30分钟向镇值班室报告一次当前火势及处置情况；

（4）后勤保障组视情况及时将食品及其它物资运抵现场。

四、有关要求

（一）防火准备

1.镇政府将森林防火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每年不低于3万元，确保全镇森林防火工作顺利开展。

2.镇防火办要加强扑火物资管理，及时补充、更新、维护，确保扑火物资拿得出、用得上、有实效。

3.各村委会要做好物资储备，每个村委会不少于20把砍刀、10把斧头、10把锄头，并以村小组为单位，组织成立不少于10人的半专业扑火队。

4.防火期相关人员要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镇民兵应急分队、镇专业扑火队要处于战备状态，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5.扑火期间，后勤保障组要确保食品、水、等物资及时送达扑火现场。

（二）火情报告

上报原则：逐级归口上报，不得移级上报或满报、吴报、确保信息上报准确。

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接到火情报告后，及时把起火地点、风向、火势发展情况上报镇防火办（电话：68852010）——镇防火办立即向带班领导和主要领导报告，同时向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镇防火办和村委会要认真做好记录。

（三）扑火要求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严禁老、弱、病、残、妇女及儿童人员参加扑火。做到四不打（风大多并变的恶劣天气不打、地形复杂的地段不打、密灌丛林且烟浓火大不打、夜间地形不熟不打）。

2.一切行动听指挥。坚持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严禁个人英雄主义。队员不能脱离队伍，各小组、各分队要及时清点人数，组与组之间、队员与队员之间要时刻保持联系、互相照应。

3.坚决贯彻“打早、打小、打了” 的原则。村委会就近、就地组织半专业扑火队第一时间赶扑现场扑救，镇专业扑火队随即前往救援。

（四）后期处置

1.森林火灾发生后，镇林业站要配合县森林公安，及时查明火因，对火灾肇事者依法作出处理，构成刑事案件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若出现人员伤亡事故，镇人民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3.要及时进行全面总结，分析火灾发生的原因、扑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在火灾发生后三天内由镇防火办形成书面报告，说明起火原因、地点、扑救、损失情况以及整改措施等。

4.行政村级林业站要及时做好火灾发生地的更新造林等相关工作。

罗免镇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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